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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遲刊發2024年度業績
可能延遲刊發2024年年度報告

延遲召開董事會會議
及

繼續暫停買賣

本公告乃由吉林九台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根據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（香港法
例第571章）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及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》（「上
市規則」）第13.09(2)條作出。

延遲刊發2024年度業績

本行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謹此知會本行股東（「股東」），由於本行需要更多時間收集及整理
所需資料及文件，以便本行核數師（「核數師」）完成有關本行及其子公司（「本集團」）截至
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業績（「2024年度業績」）的審核程序，2024年度業績將會延遲刊
發。

由於本行貸款和存款客戶數量眾多，函證程序的執行需要較長時間，截至本公告日期，
回函比例暫未達到核數師的覆核要求，以及本行需更多時間整理部分貸款的減值準備計
提依據，本行正與核數師密切合作，向其提供所有要求的資料及文件，以盡快完成審核
工作。2024年度業績的預計公佈日期需與核數師進一步確定，並將會另行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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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據上市規則第13.49(3)條規定，發行人如未能刊發初步業績，則須公佈根據尚未與核數
師協定同意的財務業績所編製的有關會計年度業績（如具備該等資料）。董事會經審慎周
詳考慮後認為，現階段不宜刊發本集團截至2024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未經審計管理賬
目，因有關管理賬目目前還缺乏充分的資料支撐，無法準確反映本集團之財務表現及狀
況，可能誤導股東及本行潛在投資者。

可能延遲刊發2024年年度報告

根據上市規則第13.46(2)(a)條，本行須不遲於財政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（即2025年4月30日
或之前）向股東送交其2024年年度報告（「2024年年度報告」）。由於延遲刊發2024年度業
績，預期本行可能會延遲刊發2024年年度報告。可能延遲刊發2024年年度報告一旦落
實，將不符合上市規則第13.46(2)(a)條。本行將適時作出進一步公告以知會股東有關刊發
2024年年度報告的日期。

延遲召開董事會會議

茲提述本行日期為2025年3月19日的董事會會議（「董事會會議」）召開日期公告，關於董事
會會議將於2025年3月31日舉行，以（其中包括）審議及批准2024年度業績及其刊發。由於
延遲刊發2024年度業績，董事會會議將推遲舉行。本行將適時作出進一步公告以知會股
東及本行潛在投資者董事會會議召開日期以批准2024年度業績及其發佈的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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繼續暫停買賣

應本行要求，本行的H股自2025年3月12日上午九時正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暫停
買賣，並將繼續暫停買賣，直至本行另行通知。

股東及本行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行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吉林九台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*

董事長
郭策

中國長春
2025年3月31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郭策先生、梁向民先生及袁春雨先生；非執行董事
劉向植先生、張玉生先生、吳樹君先生、張立新先生及王瑩女士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
方緯谷先生、金曉彤女士、孫甲夫先生、安明友先生及尹小平先生。

* 吉林九台農村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香港法例第155章銀行業條例所指的認可機構，不
受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，亦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╱接受存款業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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